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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狀線場站空間租賃申請公告 

一、本招租案提供之擺放位置，本公司提供經管之環狀線各站空間(位置如附

圖，於租賃期間，雙方得依實際狀況及需要調整)。除本申請公告及相關附

件外，申請單位所提送之申請單、企劃書、會議承諾及其他本公司指定之

文件視同契約之一部，申請單位應予配合遵循。 

二、申請程序及規定： 

（一）承租擺設時間：以月為單位申請，單次最長可供申請期間為租賃開始日

起之一年為限(實際可供擺設期間以本公司核定為準）。 

（二）申請資格：經政府登記立案之企業、公司行號、公私立團體、個人皆可

申請。 

（三）申請文件： 

１、填具「環狀線場站空間租賃設置申請書」(下稱申請書)，並蓋章。 

２、另檢附企劃書，內容包含申請單位名稱、承租期間、位置、擺設形式

與尺寸、經驗實績、經營計畫、創意項目、因營業所衍生之費用負擔、租

金及加值回饋、請求本公司協助配合事項等執行方式，格式及內容應依附

件-評審須知規定製作。 

（四）申請方式：郵寄至本公司(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280號新北捷

運公司)或親送申請文件至本公司 (收件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9時至

12時及 14時至 17時止)。 

（五）送件時間： 

１、於承租至少 10個工作日前備妥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以本公司收件單

位其收件戳記時間為憑作為評審先後依據及是否優先取得議約議價資格。 

２、申請標的已滿租、申請文件不符本公告規定或有欠缺者，申請單位應

於接獲通知日起 3個日曆天內至本公司補正，逾期視同放棄申請租用。 

（六）申請規定： 

1. 申請文件經審查合於申請公告規定者，始得為評審之對象。 

2. 本案採書面審查制，各評審委員於各評審項目及子項之評分加總後，

平均總評分在 75 分以上之申請單位為符合需求廠商。 

評審項目 評審子項 配分 

經驗實績 簡介與實績說明 10% 

經營計畫 安全、衛生管理及維

護計畫 

10% 

營運項目及規劃 10%  

創意項目 相關創意項目 30% 

租金及加值回饋 租金及加值回饋 40% 

 

3. 本公司將依評審會議決議及本公司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以電子郵

件通知符合需求廠商辦理議約及議價，廠商必須準時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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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本公司通知，廠商未如期到場議約，視為放棄議約，本公司得通知

次一符合需求廠商(如有二家以上符合資格申請單位參加評審者)或另

行公告招租；議約不成立者，本公司得另行公告招租。 

三、現場營業及管理規定： 

（一）申請單位應遵守各項租賃契約規定，不得擅自變更，如有變更或修改，

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方可為之。本公司得依實際

狀況及需要調整內容。 

（二）申請單位不得任意張貼海報、懸掛旗幟等任何非經本公司同意形式之廣

告物；且不得超過承租使用範圍、妨礙行人動線、消防設備與逃生動線

及本公司營業活動。 

（三）申請單位應維護承租場地本身及周邊地區之環境整潔、安全衛生。 

（四）申請單位於場地承租使用期間不得妨礙周邊環境安寧、違反大眾捷運

法、噪音管制法等相關規定。若違反規定遭環保等有關單位取締告發，

申請單位應自行繳交罰款並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五）販售之商品應符合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或衛生局臨檢不合格或出售過

期、不新鮮、偷工減料之商品，申請單位應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六）營業期間，現場物品不得凌亂擺置，應整齊妥善放置，保持乾淨、整

潔、美觀，並依設置點位必要時限制營業性質，避免影響車站營運(如油

煙、氣味、噪音等)。 

（七）營業內容不得涉及政治性議題、違反公序良俗或法令規定。 

（八）申請單位不得違反政府公告之相關法令規定、本公司相關安全衛生規

定，若經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裁處之罰款，應依規定繳納，並自行負責相

關法律責任。 

（九）租賃屆期當日內回復原狀，須經本公司於現場勘查檢核無誤，若未善盡

維護而造成場地損毀或其他本公司損害，申請單位應依本公司規定期限

修復原狀並負擔賠償責任，如於當日未完成修復及回復原狀，本公司得

逕行修復，費用由保證金扣除，不足時本公司依法追償之。 

四、收費及退費規定： 

（一）收費標準：租用面積每 20平方公尺，固定租金每月最低 1,200元，保證

金為 10,000元，如租用面積未達 20平方公尺，則以 20平方公尺計收，

租金及營業所衍生之相關費用負擔由申請單位於企劃書敘明，並納入本

公司評審依據。 

（二）繳款規定： 

１、以現金、即期本行支票（須為正本、開具抬頭為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並加註禁止背書轉讓字樣）郵寄或親送至本公司繳納。 

２、電匯至本公司於台新銀行板橋分行帳戶(2008-01-6886888-6戶名為「新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並將繳款收據傳真至本公司。 

３、申請單位應於本公司通知同意後 2個日曆天內(至遲應於設置日前 2個工作

日)一次繳清租期全部租金及保證金；若未依限繳清相關費用，視同放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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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本公司得保留轉租予其他申請單位之權利。 

 

（三）退費規定：承租期間屆滿後，申請單位應填具退還保證金申請書，並以

書面遞送予本公司，本公司確認申請單位無違反租賃契約規定且無待解

決事項後無息退還保證金。 

五、取消或變更檔期： 

（一）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件，致使所承租之標的無法繼續使用，除

申請單位與本公司另有協議外，本公司得視發生之事由一部或全部終止

契約並無息退還保證金及已繳實際未租用期間之租金，申請單位不得異

議及請求賠償。 

（二）申請單位未依前款規定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除保證金外，所繳之租金

及其孳息等概不退還。 

六、罰則： 

（一）申請單位違反第三點規定，經勸導未改善者，每次計罰懲罰性違約金

500元，該款項得自保證金內扣抵，不足之數申請單位應依本公司規定

金額、期限繳足之。 

（二）申請單位違反第四點規定，經勸導未改善達 3次以上者，本公司得終止

契約，所繳保證金、租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並得向申請單位請求損害

賠償。 

七、若有相關問題或商業互助提案，可電洽 02-22199333#3167鐘小姐。 


